室内击打棚人工草皮场地改造工程
清单编制说明

一、工程概况：

室内击打棚人工草皮场地改造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由无锡市体育专业运动队管理中心（以下简称“招标人”）投资建设。招标人要求工期详见招标文件。工程地点：无锡市区。
二、招标范围：
本次招标的是室内击打棚人工草皮场地改造工程，包含但不限于：土方转运、回填碎石、浇筑混凝土地坪、铺设人造草皮等工作内容。

三、清单编制依据：

1、甲方提供工程量及勘查现场情况
2、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2019年3月29日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苏建函价〔2019〕178号）、2014版《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营改增后）、《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2014）。

四、工程质量要求：

一次性验收100%合格。

五、暂列金额、专业工程暂估价及材料暂定价：

1、暂列金额：暂列金额30000元（不含税））。
2、专业工程暂估价：0元（不含税）
3、材料暂估价：无。

六、其他须说明的问题

1、本工程量清单所列的工程量由本咨询人按甲方提供，作为投标报价的基础，工程进度款支付时以由中标人申请、监理审核、跟踪审计复核、招标人核准的实际完成工作量为依据，竣工结算以最终审计单位核实的工程量为准。

2、工程量清单投标报价相关说明：本工程相应工程量计算规范“工作内容”中列举了分项工程计量范围内完成本分项工程应有工作内容，凡说明了的工作内容均应包括在报价范围中，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中没有体现完全的，施工中又必须发生的工作内容所需费用也应包括在投标报价的综合单价内。

3、本工程量清单凡未能注明做法或项目特征无法描述详细的清单项目按现行施工及验收规范及常规施工工艺施工并由投标单位自主报价。本工程量清单应与投标须知、合同条件、合同协议条款、工程范围一起使用。

4、招标人设暂列金额的，投标人投标报价时必须按招标人提供的暂列金额报价，竣工结算时按有关规定结算。

5、施工用水电费由投标单位自主报价，中标人自行装表支付水电费。

6、各投标单位的最终报价必须包括完成本工程施工的所有费用在内。专业分包单位需经招标人认可。

7、对招标人所列的措施项目，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但不应更改招标人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中标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具体按锡建价[2014]5号文规定执行）。

8、其他说明：

8.1、 检验试验费的结算按2014版《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执行。

8.2、不可竞争费包含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规费及税金。

8.3、本工程未设置品牌的装饰材料施工前需经招标人确认。

8.4、材料均采用中档档次的材料，质量合格、品种、样式、颜色、质量要求均以招标人满意为准。

8.5、投标单位应充分考虑甲方关于颜色的要求及相同材质材料存在使用不同色块的要

8.6、草坪等材料，施工时要封样送甲方确认，须满足甲方要求；。

8.7、因本工程招标人未进行设计交底深化，有些施工内容与清单名称无法一一对应甚至没有单独的清单项目，为便于施工单位投标报价，对部分清单项的清单名称作了修改；有些项目特征只描述了主要施工内容无法按规范要求逐一详尽描述其它项目特征的，由投标人现场踏勘后自行报价并满足招标人及施工、验收规范要求；为方便施工管理及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根据招标人要求，对部分清单项的计量单位进行了调整。

8.8、投标人应现场踏勘充分了解工地位置、交通、现状、道路、装卸限制及任何因忽视或误解工地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工期延长将不被批准。

8.9、保洁、垃圾清理均已考虑在清单施工范围内投标单位报价时均应考虑在投标报价中，在竣工结算审计时不得因为在投标时未报价而要求调整。

8.10、成品保护由投标单位自行考虑在投标报价中，竣工结算时不另行调整。本工程在全部完成后需清扫保洁交付建设单位。
8.11、本清单现浇混凝土工程的模板：已包含在相应的混凝土的项目中，故不在“措施项目”中另列，无论清单项目的项目特征是否描述含模板费用该项费用均不再另行计量。

8.12、挖土方要综合考虑大面积开挖的土方开挖及回填工程量均按实际开挖的体积量计，定额工程量套用时即为实际开挖的体积，不需再考虑放坡、工作面而增加的工程量。
8.11、本工程按规定计取安全文明施工费基本费、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根据招标人的要求，不计取工程按质论价费。不计取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费。

七、本工程不可竞争费设置如下：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基础
	市政工程

	一
	安全文明施工
	基本费
	分部分项合计+单价措施项目合计-除税工程设备费
	1.5

	
	
	增加费
	
	0

	
	
	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
	
	0.31

	二
	规费
	社会保险费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除税工程设备费
	2.0

	
	
	住房公积金
	
	0.34

	
	
	环境保护税
	
	0

	三
	税金
	分部分项工程费+措施项目费+其他项目费+规费-除税甲供材料和甲供设备费/1.01
	9


